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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教育学院教授工作室设立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，深入实施人才强院战略，

充分发挥教授学术引领力、影响力和领导力，结合《北京教育学

院“优教优才”发展工程实施方案》《北京教育学院党建与业务

深度融合“五大工程”实施方案》等工作部署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教授工作室（以下简称“工作室”）是指根据学院

发展需要设置的，由领衔教授、相近学科骨干教师与青年教师、

作为入室研究人员的一线优秀教师等共同组成的教师教育发展

共同体。

第二条 工作室建设目标为：培养高素质培训者队伍、承担

重大教学科研任务、形成优秀教科研成果、提高社会服务能力，

提升学院学术影响力，促进首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。

第三条 设立条件。

（一）申请人应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，准确把

握教育改革发展形势要求，具有较强的改革创新意识，在队伍建

设、人才培养与成果转化方面具有较丰富的经验与能力。

（二）申请人原则上应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。专技三级

及以上人员应挂牌成立工作室，鼓励专技四级与优秀副高级专业

技术职务人员自愿申报成立工作室。根据事业发展需要，院内外

已退休的银龄教授由学院组织成立工作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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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申请人须有明确的专业研究方向与研究计划，具有较

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和实践成果。

第四条 申报程序。

（一）申请人填写《北京教育学院教授工作室申请表》（见

附件），所属部门根据学科方向和发展需要组织推荐并报送党委

教师工作部/人事处。

（二）党委教师工作部/人事处对报送材料进行审核并组织

专家论证，报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正式成立。

第五条 管理运行。

（一）工作室由学院设立，纳入二级学院统筹管理。

（二）工作室需建立和完善工作室规章制度，制定三年工作

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，按期推进形成相应成果。

（三）领衔教授为工作室负责人，以自愿原则组建工作室团

队，运行过程中核心成员变更需征得所属部门同意并报党委教师

工作部/人事处备案。

（四）工作室承担中青年教师培养指导工作，可招收一线优

秀教师作为入室研究人员，也可接收国（境）内外访问学者。

（五）工作室各项活动应遵循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，遵守各

项法律法规、学院规章制度，涉及有关外事、意识形态工作等活

动要严格履行审批手续。

第六条 学院根据工作室研究计划提供政策与经费等支持。

第七条 工作室考核纳入教授年度考核，考核内容主要包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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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队伍建设、人才培养、教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

用情况，评估结果作为奖励、支持或撤销的依据。

第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党委教师工作部/人事

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北京教育学院教授工作室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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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北京教育学院教授工作室申请表

工作室名称：

所属部门：

负责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填表日期：

党委教师工作部/人事处制表

2024 年 7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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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室名称

领衔教授

姓名

部门/二级

学院

系室

职称 职称级别 专技（ ）级

任职时间 学历学位

研究领域与

专长

主

要

核

心

成

员

姓名
出生
年月

学历 职称 研究方向 所在单位 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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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室实践

基础及建设

思路

（工作室建设基础、研究计划、预期目标与经费预算等，不超过 5000 字）

所属部门

意见
年 月 日（盖章）

学院核准

意见
年 月 日（盖章）

北京教育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7 月 1 日印发


